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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

第 191 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議程 

壹、 時間：110年 9月 30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：00 

貳、 會議方式：視訊會議 

叁、 工作報告： 

 1、110-1 學期校外實習聯合訪視行程已排定，第一場預計於 10/18 前往 

        雲品酒店訪視。 

2、產專班學生媒合情形：旅運系有 2 位尚在媒合、休憩系 1 位尚在媒 

   合。 

3、截止至今實習生申請返校修課計有 6 位、轉換實習單位計有 26 位(陸 

   續媒合中)。 

 

肆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旅館系日四技 3A學生宗龍(學號 40811001)於台北萬豪酒店實習期

間態度不佳，遭實習單位退訓通知；旅館系日四技 3C學生吳○純(學

號 40811221)於高雄晶英酒店實習期間作業疏失，經指導員指正未見

改善，飯店懲處大過乙次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旅館系) 

說  明： 

1、 經系實習輔導小組會議決議懲處宗生大過乙次，且 110-1學期需返

校修課抵校外實習學分；懲處吳生大過乙次，且須繼續媒合其他實

習單位。 

2、 檢附旅館系會議紀錄及相關附件資料(詳如會議資料附件一)。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二：新增實習合作單位複審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擬建教單位 推薦單位 說明 

飛特立航空 航運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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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陸、散會： 

威力運通有限公司 航運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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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旅館管理系 

第1次系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紀錄 
會議時間：110年9月13日(星期一)中午12:20分  

會議地點：線上會議https://meet.google.com/nef-gpuk-fiq 

暫代系主任：黃啟揚教師 

出席人員：林宜親教師、陳韶華教師、施瓊涓教師、李立良教師 

列席人員：宗同學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：李姿瑩 

議 程：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討論提案：  

【案由一】有關日四技3A學生宗龍(學號40811001)被實習單位退訓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第八點第三款辦理。 

二、本系於 9月 9日收到台北萬豪酒店寄出書面退訓通知及說明，如附件

1。 

三、當日請導師協助轉知宗生，請學生依退訓通知進行書面答辯，如附件 2。 

四、於上週實習組有跟宗生說明若要媒合新單位需在 9月 11日前完成相關

作業；宗生於今日聯繫實習組給他多緩一天，實習組亦有跟學生說

明，是否可實習仍須以系上會議決議為主。 

五、於獎懲委員會召開之前，擬建議學生返校上課。 

決 議：經教師討論後，同意以記大過一次懲處，且 110-1學期留校上課。

後續依行政程序提送實習輔導會議及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

 

 

 

參、臨時動議(略) 

肆、散 會 (13:06) 









 

9/6（一）學生休假 

1.宗先龍同學傳訊息詢問主管，主管回覆學生未以訊息答覆，主館

致電後得知：學生家長擔心疫情逐漸升溫，希望學生立即結束實習

回校上課。 

主管表示無法回覆，需請人資與校方聯繫。 

 

宗先龍：主管回覆學生未以訊息答覆。原因是因為當時手機先放一

旁，在忙自己的事，所以沒有看到訊息，後來主管致電過來時，我

有跟主管說明原因並道歉。 

 

•綜合評估：此生態度欠佳，若持續留任恐將影響其他同仁，且已

無心繼續實習，已退訓處置。 

 

宗先龍：且已無心繼續實習。本人宗先龍並不是無心繼續實習，而

是家人考量的因素，而讓我去做詢問的動作，但是我在詢問的時候

確實態度不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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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旅館管理系 

第2次系實習輔導小組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0年9月28日中午12:20 

會議地點：線上會議https://meet.google.com/jeg-bhyt-dtx 

暫代系主任：黃啟揚教師 

出席人員：林宜親教師、陳韶華教師、施瓊涓教師、李立良教師 

記 錄：李姿瑩 

議 程：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依第466行政會議決議實習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若因疫情影響而終止實習課

程，須依不足實習月數而修習實習替代課程（分成以下ABCD四種方案；不

另外繳費），以抵免校外實習學分數 

方案 實習期間 需補修學分 

A 半個月至 1個月 8 

B 1 個月至 2個月 6 

C 2 個月至 3個月 4 

D 3 個月以上者 2 

二、有關實習旅館(台北六福萬怡)轉防疫旅館，本系學生已返校選課(學分不

受本系跨系6學分限制)，名單如下： 

學號 實習期間 屬於行政會議方案(補學分數) 

70811038 9/1-9/30 方案B(補6學分) 

70811045 9/1-9/30 方案B(補6學分) 

 

參、討論提案： 

【案由一】有關本系學生(學生資料如說明二)因個人健康因素，110-1學期校

外實習課程擬返校上課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要點」第19條規定：特殊條件學生申請免修必修

「校外實習」課程，資格條件須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，得於不影響其畢

業學分條件下，由所屬科系指定修讀其他課程補足「校外實習」課程學

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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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 

(二)持有重大傷病卡 

(三)陸生 

(四)特殊情形經系實習輔導小組評估核准 

二、本案學生資料： 

姓名 班級 學號 實習期間 
是否 

已選課 
返校原因 

檢附診

斷證明 

張○禎 進 3A 70811023 8/1-9/24 否 個人健康  

楊○縈 進 3A 70811005 9/1-9/24 否 個人健康  

吳○純 日 3C 40811221 8/1-9/16 是 個人健康 附件 1 

徐○芝 日 3A 40811035 8/1-9/24 否 個人健康 附件 2 

陳○媛 日 3A 40811004   個人健康 附件 3 

三、檢附診斷證明書(如附件1、2、3)，請參閱。 

四、請老師針對因健康因素返校修課所需學分及跨系學分是否受限6學分，

提請討論。 

五、針對疫情期間學生以個人健康因素擬返校修課一事，擬建議除有特殊個

案，其餘應走正常轉換單位程序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張○禎、楊○縈，同意返校修課10學分，且選修遠距教學課程，所修

跨系學分不受本系6學分限制；並於本週五(10/1)前提出地區醫院以上

診斷證明。 

二、吳○純、徐○芝及陳○媛，不同意返校修課，請導師及實習輔導組協

助學生轉換實習部門或單位。 

 

【案由二】有關日3C吳○純(學號40811221)於實習期間多次疏失遭實習單位記

大過懲處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施瓊涓老師)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系於110年9月27日收到實習組轉發晶英國際行館寄出的有關吳生的退

場說明信件，如附件2。 

二、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辦理。 

決 議：參考實習單位懲處及依本校校外實習獎懲規定，記吳生大過一次，

後續依行政程序提送實習輔導會議及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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